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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万元借款，全部为现金支付；借款 5 年多，没支付过利息；借款人到期未能还款被诉至法院后，很快与出借人达

成调解协议；当事人对亲历的借款事实陈述不清；多份法律文书上非当事人的亲笔签名……近日，一场原被告“手拉

手”打官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，在检察机关的依法监督下“现出原形”。

“80万元现金借款纠纷”现形记
□本报通讯员 尉海燕

□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吕婉璐

年过七旬、无儿无女的周大伯一直靠
着低保维持生活，又不幸遭遇了一场重大
交通事故……

2022 年 11 月 11 日 5 时许，在浙江省桐
庐县某村镇路口，周大伯在通过人行横道
时被何某驾驶的小型轿车撞倒，致颅内损
伤，被诊断已处于慢性消耗期（俗称“植物
人”）。经交警部门认定，何某负此次事故全
部责任。事故发生后，周大伯在医院治疗数
月，产生了高昂的治疗费用。但肇事司机何
某在支付了部分医疗费后再无力承担，保
险公司支付过一次医疗费后，也表示其他
医疗费用要等周大伯出院以后再统一结
算。

周大伯一时出不了院，但又无法负担
后续的医疗费和家庭生活开支。无奈之下，
周大伯同母异父的弟弟张某将何某和保险
公司诉至法院。因张某也已年过六旬，且不
具备提起民事诉讼的知识与能力，于是向
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。

初步了解案情后，承办检察官通过制
作笔录、审核证据、调查走访等工作了解
到，法院认定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
需要经过鉴定以及特别程序宣告等过程，
但此案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帮助周大伯拿到
赔偿款进行后续救治。检察官与法院充分
沟通后达成一致意见，即医院开具的诊断
证明可以证实周大伯已经是植物人状态；
村委会出具证明证实周大伯与张某的亲属
关系，再由亲属授权法援律师代理此案。

经审查，桐庐县检察院认为周大伯符
合支持起诉条件，遂于今年 5 月 23 日，依法
向桐庐县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。按照
与法院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起诉工作的衔
接意见，该院建议法院对此案开启“绿色通
道”，快审快判。

7 月 18 日，在法院的主持下，双方当事
人顺利达成调解协议，约定由保险公司于
今年 8 月 15 日前付清周大伯因本次事故产
生的截至今年 7 月 14 日的医疗费 12 万余
元。目前，该款项已经全部付清。

案件圆满办结了，可周大伯接下来的
生活该如何保障呢？近日，桐庐县检察院将
线索分别移送给该院控申检察部门和该县
民政局，帮助周大伯申请司法救助及办理
特困手续。同时，该院还与周大伯所在村村
委会积极为周大伯联系养老院，使其晚年
生活得到妥善安置。

开启“绿色通道”
救助受伤低保户

“我怀疑县法院审理的李某与赵
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是虚假诉讼，但
我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希望能通过检察
监督维护我的合法权益。”2021 年 4
月 15 日，监督申请人赵某和他的诉
讼代理人一同走进山西省襄汾县检
察院。当天，正值该院的检察长接访
日，接待赵某来访的是襄汾县检察院
党组书记、检察长权建威。

“别着急，坐下慢慢说。”权建威
请赵某落座后，赵某立刻打开了话匣
子——

2015 年 5 月 1 日，赵某某向其借

款 190 万元，先后还款 40 万元后，剩
余 150 万元一直没有偿还。因多次讨
要未果，2020 年 9 月 1 日，赵某将赵某
某起诉至山西省曲沃县法院，要求赵
某某偿还剩余借款。同年 12 月 21 日，
曲沃县法院作出民事判决，支持了赵
某的诉讼请求。但当赵某向曲沃县法
院申请强制执行时，却被告知，被告
赵某某名下的财产已被襄汾县法院
查封、冻结。

“怎么会这么巧！赵某某的财产
怎么会被襄汾县法院查封、冻结了
呢？”后赵某经查询得知，2015 年，

赵某某在曲沃县某信用社担任主任
一职时，向做水果生意的李某借款
80 万元。经过进一步打探，赵某了
解到，两人之间的借款全部是现金
支付，并且两人还是同村邻居兼亲
戚关系。

“ 我 觉 得 这 太 不 符 合 常 理 了 ！”
赵某说，“这么大一笔钱，不走银行
转 账 ， 全 是 现 金 支 付 ， 不 太 可 能
吧？而且赵某某和李某关系特殊，
很可能是他捏造了与李某之间的借
款事实，目的就是转移财产，逃避
法院执行。”

●被执行人财产被查封，巨额现金借款受质疑

“群众诉求无小事。我们要为每
一个检察监督申请人提供话有处说、
理有处讲、事有处办的平台，更要通
过依法有力的监督，赢得申请人对检
察工作的信任。”接待完赵某来访后，
权建威当即表示。

赵某某与李某之间的 80 万元现
金借款纠纷是否为民事虚假诉讼？判
断这一点仅有赵某一方的陈述还远远
不够。为查明真相，襄汾县检察院组成
办案组，兵分三路对该县法院审理的
李某与赵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开展调
查核实。

通过审阅案卷、询问当事人、调
查银行账户流水等，办案组成员初步
厘清了李某与赵某某民间借贷纠纷
的基本情况：2015 年 4 月 15 日，赵某
某以现金借款的方式向李某借款 80
万元，约定利息 1.5%，并出具借条一
张。借条上还专门载明，双方如有纠
纷，管辖法院为襄汾县法院。2020 年
11 月 5 日，李某向襄汾县法院申请了
诉前财产保全，同日，法院作出了诉

前 保 全 民 事 裁 定 书 。2020 年 11 月 6
日，李某向襄汾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
该民事裁定书中确定的内容，并向法
院提供了载有具体产权证号的赵某
某的两套房产信息。同年 11 月 9 日，
法院查封了赵某某名下的上述两套
房产。11 月 26 日，李某向襄汾县法院
提起诉讼，请求判令赵某某返还其借
款 80 万元及利息。同年 12 月 1 日，襄
汾县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。
在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情况下，法
院组织赵某某和李某调解，二人快速
达成调解协议，约定利息按照月息
1.5 分计算，支付时间从 2020 年 11 月
26 日起至借款归还之日止。法院据此
制作了民事调解书。

单独看襄汾县法院审理的赵某
某和李某民间借贷纠纷案，案情简单
清楚，法律适用准确，没有明显问题。
但对照赵某的监督申请及其提供的
线索材料，办案人员发现，赵某某与
李某确实如赵某所说，存在同村邻
居、朋友兼亲戚的关系，并且曲沃县

法院审理的申请人赵某与赵某某民
间借贷纠纷案和襄汾县法院审理的
李某与赵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，存在
双方当事人的借款时间、诉讼时间、
调解或判决时间基本同步的情况。

随着对案件的深入调查，案情愈
发扑朔迷离——赵某某和李某在庭审
过程中均陈述 80 万元借款全部为现
金支付，且已经偿还过两个月的利息；
两人在襄汾县法院制作的民事调解书
中达成一致意见，约定该笔 80万元借
款的利息从 2020 年 11 月 26 日起计
算。当检察官进行调查询问时，赵某某
和李某却都说，80 万元借款是分几次
出借的，其中有两笔钱是通过银行转
账支付，且未曾偿还过利息。而被问及
借贷关系的具体形成过程时，双方均
表示“时间太久、记不清具体细节了”。

当事人对亲历的借款事实陈述
不清，且对大额借款的利息主动放弃
的行为，再度加深了检察官对赵某某
和李某之间借款事实真实性的合理
怀疑。

●检察官多方调查，借款事实扑朔迷离

一起程序上看似“完美”的民间
借贷纠纷案，因一系列不合常理的
情况，引起了检察机关的特别关注。

在审查该案卷宗的过程中，一个
小小的细节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：民
事调解书中双方当事人的指纹捺印
有较为明显的特征，初步断定，为同
一人的指纹捺印。那么，事实果真如
此吗？2022 年 11 月 17 日，经临汾市公
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，该案民事调
解书中原、被告处的指纹捺印确实为
同一人的指纹捺印，但均非原、被告
本人的指纹捺印。循着这一重大发
现，检察官对该案卷宗中的所有签名

及指纹捺印进行了逐一比对，发现李
某的签名及指纹捺印存在多处不同
笔迹及不同指纹的情形，且均不是李
某本人的笔迹和指纹。

随着检察官进一步深入调查，赵
某某和李某民间借贷纠纷案又浮现
出了更多不合常理的迹象：立案时，
原、被告相约而去，且案件诉讼费由
被告赵某某缴纳；原告李某对 80 万
元现金借款不能说明其来源；原、被
告在庭审中对借贷事实无任何实质
性争议，且起诉后 5 天时间内就快速
达成了一致意见；原、被告在民事调
解书中约定 80 万元借款利息从 2020

年 11 月 26 日起计算，原告李某主动
放弃了大额利息。

结合前期的调查情况，检察官认
为，根据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
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对基本事实的认
定违反逻辑推理或者日常生活法则
的，应当认定为“认定的基本事实缺
乏证据证明”。而民事诉讼法规定，对
于原判决、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
证据证明的案件，法院应当再审。

2022 年 11 月 29 日，襄汾县检察
院向该县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。今
年 2 月 9 日，襄汾县法院裁定采纳再
审检察建议，启动再审程序。

●案件疑点重重，检察监督启动再审程序

今年 4 月 21 日，襄汾县法院依
法公开开庭再审李某与赵某某民间
借贷纠纷案，原、被告李某、赵某

某 及 案 外 人 赵 某 均 到 庭 参 加 了 诉
讼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，
派员列席了该案庭审。

庭 审 中 ，原 告
李某向法院提交了
新 的 证 据 ，并 申 请
了 2 名 证 人 出 庭 作
证 ，但 其 新 的 证 据
不符合证据的形式
要 件 ，证 人 证 言 又
无其他证据予以证
实，法院未予采信。

今 年 7 月 11
日，襄汾县法院依
法 作 出 民 事 判 决 ，
该判决书以原告李
某在 2014 年至 2015
年间不具备 80 万元
出借能力、其与被
告赵某某之间的民
间借贷纠纷案件存

在诸多不符合常理和法律规定之处
为由，判决撤销原审民事调解书，
驳回原审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。

“感谢检察机关对我这个案子的
关注和重视，没想到你们能为了我
的一个小案件做这么多的工作，让
我真切感受到了检察机关确实是真
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。”7 月
14日，赵某紧握权建威的手说道。

“ 近 年 来 ， 虚 假 诉 讼 呈 多 发 态
势 ， 已 成 为 侵 入 法 治 肌 体 的 一 颗

‘毒瘤’，不仅严重侵害了利益关系
人的合法权益，而且扰乱了正常的
诉讼秩序和司法权威。襄汾县检察
院对这起民事虚假诉讼案件的成功
办 理 ， 既 有 力 震 慑 了 虚 假 诉 讼 行
为，又增强了检察官的法治自信，
同时还助推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，
真正实现了‘多赢’效果。”临汾市
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姚江华这
样评价。

●法院再审改判，虚假借款案调解书被撤销

民间借贷纠纷历来是虚假诉讼的高发易发领域，但线索发
现难、隐蔽性较强、调查手段不足等问题，是制约检察机关开
展虚假诉讼监督的重要瓶颈。

现实中，案件当事人往往为了规避债务或掩盖其他不合法
的目的，通过恶意串通、故意采取虚构法律关系、捏造案件事
实等方式提起民事诉讼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、获取非法利益。
本案中，当事人存在亲密关系，且存在不能证明大额现金来
源、不能准确陈述借款事实、庭审中对借贷事实又无任何争议
且快速达成一致意见、被告在同一时间段有多起民间借贷纠纷
等诸多不合常理事项，符合民事虚假诉讼的多项特征。

民事虚假诉讼往往具有预谋策划性、证据完备性、证据证
明力高等特点，但在办案实践中，民事检察的调查核实又存在
缺乏刚性保障等问题。在本案的办理过程中，我们在审阅案卷
的基础上，依法能动履职，精准发现案件疑点，进行细致分析
研判，在调查取证中注重对案件外围证据的收集和完善，对当
事人的社会关系、生活环境、诉讼起因、案件进展、指纹鉴定
等外围证据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。针对办案过程中遇到的
各种疑难问题，一方面积极向省、市检察院请示汇报，争取上
级院的支持和指导；另一方面，增强与法院的联动合作，以召
开联席会议的方式，紧紧围绕分歧点展开研讨分析，共同推动
对民事虚假诉讼向纵深监督，有效打击和遏制虚假诉讼。

民事虚假诉讼，不仅破坏了诚实信用的社会风气，更严重
扰乱了司法秩序、损害了司法公正、浪费了司法资源。检察机
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，应当加大对虚假诉讼案件的监督
力度，这是保护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需
要，也是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的需要，更是新时代赋予检察
机关的神圣职责。

精准监督让虚假诉讼无处遁形
□山西省襄汾县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 权建威

图①：襄汾县检察院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研讨李某与
赵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。

图②：襄汾县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权建威（左二）
接访民事申请监督人赵某。

图③：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，派员列席李某与
赵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再审庭审现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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